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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水和空气净化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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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直饮水系统安装验收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安装要求、竣工验收等。

本标准适用于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使用的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安装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4693 家用和类似用途连续式净水机安装规范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1～5750.1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 85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QB/T 4693 家用和类似用途连续式净水机安装规范

CJJ/T 110 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JGJ 46 施工临时用电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行）（2005）

3 安装要求

3.1 一般规定

3.1.1 安装施工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施工图及其他设计文件齐全，并进行设计交底；

b）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已批准；

c）施工力量、施工场地及施工器具等能保证正常施工；

3.1.2 进入安装施工现场应遵守施工现场的各项规章制度；

3.1.3 安装应符合工程图纸、技术文件和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安装工程可参考

07SS604《建筑管道直饮水工程》图集；

3.1.4 安装的主机及终端饮水机必须具有涉水产品卫生安全许可批件及电气安全性认证（或第三方检测报

告）；

3.2 安装工艺要求

3.2.1 总则

管道直饮水系统的安装应包括：预处理单元、膜处理单元、除菌单元、净水箱及净水泵、回流水消毒

净化单元、输水及回流水管网敷设、终端供水系统等；

工程设计和安装应符合QB/T 4693、CJJ/T 110要求。

3.2.2 预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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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预处理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石英砂过滤器或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软化器、精密过滤器

等；

b）预处理设备的安装及滤料、填料、活性炭、树脂的装填按产品说明和操作规程进行。

3.2.3 膜处理单元

a）膜处理工艺是管道直饮水系统的核心处理工艺，常用的膜处理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超滤（UF）、

纳滤（NF）、反渗透（RO）等；

b）膜处理设备及膜元件（或组件）的安装按产品说明和操作规程进行。

3.2.4 除菌单元

a）常用的除菌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紫外线（UV）杀菌器、臭氧（O3）杀菌器、微滤器、超滤器等；

b）除菌设备应符合GB 5749、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试行）中

规定的方法、剂量、指标及要求；

c）除菌设备的安装按产品说明书和操作规程进行。

3.2.5 净水箱及净水泵

a）净水箱应密闭并安装膜过滤呼吸器和除菌设备；

b）净水泵应为变频泵。

c）净水箱及净水泵的安装按产品说明和操作规程进行。

3.2.6 回流水消毒除菌净化单元

a）回流水除菌净化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紫外线杀菌器、臭氧杀菌器、膜孔径小于等于0.22μm微滤

（MF）过滤器、超滤器及其它方式；

b）回流水消毒除菌净化单元的安装按产品说明和操作规程进行。

3.2.7 管道敷设

a）管材应选用不锈钢管、铜管等优质管材；

b）管道必须独立设置并做标识，不得与建筑内给水系统直接连接；

c）管道安装前，管内外和接头处应清洁，受污染的管材和管件应清洗干净；安装过程中严禁杂物及施

工碎屑落入管内；施工后应及时对敞口管道采取临时封堵措施；

d）同一工程应安装同类型的设施或管道配件，除有特殊要求外，应采用相同的安装方法；

e）不同的管材、管件或阀门连接时，应使用专用的转换连接件；

f）丝扣连接时，应采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等材料，不得使用厚白漆、麻丝等对水质可能产生污染的材

料；

g）系统控制阀门应安装在易于操作的明显部位，不得安装在住户内；

h）管道的敷设应符合GB 50015、GB 50013、CJJ/T 110要求。

3.2.8 终端供水系统

a）终端供水系统包括计量水表、直饮水龙头、终端饮水机；

b）终端供水系统的安装按产品说明和操作规程进行。

3.3 安装环境要求

3.3.1 环境温度：5℃～40℃。如果温度低于此范围，需安装防冻保温措施，保温设施应符合GB/T 4272、

SGBZ-0519要求。

3.3.2 相对湿度：≤90%（25℃时）。

3.3.3 环境整洁，周围无易燃、易爆和腐蚀性气体，导电尘埃，震动等，应符合CJJ/T 110要求。

3.3.4 电源：电压（220±11%）V/（380±19%）V，频率（50±1）Hz。

3.3.5 预处理设备、膜处理设备、消毒设备、净水箱及净水泵、回流水消毒净化设备等应放置在设备间室

内，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设备间。

3.3.6 设备间应有通风窗，确保空气流通，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8次/h，进风口加装空气净化器，其附近

不得有污染物。

3.3.7 设备间应配备空气消毒装置，当采用紫外线空气消毒时，紫外线灯应按30W/（10m2-15m2）吊装设

置，距地面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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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设备间应具备良好的排水系统，主体设备所设置基础的高度应不小于200mm。设备周围应该设置

排水槽，槽宽深尺寸应不小于200×150mm，上盖透水板，避免因排水不畅造成地面漫水浸泡，引起设备

锈蚀或引发其他安全事故等。

3.4 安装技术与材料要求

3.4.1 设备与管道的连接及可能需要拆换的部分应采用活接头连接方式。安装的紧固件应牢固可靠，在正

常使用中不应发生松散、脱落、损坏、位移等现象。

3.4.2 管道直饮水系统在安装、调试和试运行中所用的化学处理剂应符合GB/T 17218规定。

3.4.3 安装在管道直饮水设备上的材料与部件应符合GB/T26572规定，与水接触的材料与部件应符合GB/T

17219规定。

3.4.4 设备、水泵等应采取可靠的减振装置，噪声应符合 GB 50118 的规定。

3.5 安装人员要求

3.5.1 安装人员应经专业培训，掌握专业知识和安装技能，熟悉公司工程项目施工安装规范，并经考试合

格，取得净水行业安装的相关证书或上岗证。

3.5.2 安装施工人员应具备基本工具的安全使用知识，爱护并保管好所使用的工具。

3.5.3 安装人员应着工作服上岗，服装整洁。

3.6 安装工具的安全使用

3.6.1 工具应专物专用，不得随意更改用途及使用属性。

3.6.2 人字梯：人字梯应确保四脚着地平稳，确保两边梯面的安全连接稳固，梯子顶部不可放置任何物品

以免掉落。在梯上作业（特别是打墙洞）时，人字梯应与受力方向成直线摆放，以免梯子倒伏造成人员或

物品的损伤。

3.6.3 一字梯：应确保梯子各部位的刚性及完整性，梯子底部应附着橡胶或其他防滑防电材料。作业时梯

子与墙面角度不得小于15度，不得大于35度，在湿滑地面作业时，应做好防滑措施。

3.6.4 手套：在进行电焊、氩弧焊、气割或搬运有锋利边缘、毛刺、尖角的物品等容易造成手部伤害的作

业时，应穿戴相应的劳保手套。在使用大锤或砂轮机等各种高速旋转电动工具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帆布、

棉纱手套，以免工具脱手或手套缠绕造成损伤。

3.6.冲击钻、电锤：在打洞过程中不慎造成钻头卡死时，不可强行开机粗暴的用蛮力强拉硬扭，否则极易

造成人员的受伤及工具的损坏。应将钻头和钻体分离，用大力钳配合锤子将钻头取出。

3.7 安装安全要求

3.7.1 使用热熔工具或电动切割工具连接管道应符合 JGJ 46 规定。

3.7.2 净水设备的电气安全应符合 GB4706.1、GB 50254 和 GB 50303 规定。

3.7.3 安装时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穿戴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如佩戴安全帽、口罩、护目镜等。

4 竣工验收

4.1 工程竣工时应把涉水产品卫生安全许可批件及 3C 认证（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复印件张贴在设备间内

公示。

4.2 工程竣工后，由施工方消毒冲洗，进行试运行二次，每次 8 小时，并对用户进行技术培训。

4.3 试运行结束后，施工方应把相关设备操作规程和产品说明交给用户。

4.4 试运行结束后，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净水水质，水质检测项目按表 1 执行，检测合格证明应张贴

在设备间内公示。

4.5 管道直饮水系统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表 1 管道直饮水系统净水水质指标

类别 检测项目 标准限值

感官指标

PH 值 5.0～8.5

浊度（NTU） ≤1

嗅和味 无异味，无异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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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指标

耗氧量（以 O2计，mg/L） ≤1.0

三氯甲烷（mg/L） ≤0.02

四氯化碳（mg/L） ≤0.002

重金属指标 铅（mg/L） ≤0.01

铁（mg/L） ≤0.20

锰（mg/L） ≤0.05

砷（mg/L） ≤0.01

污染物指标
亚硝酸盐(以 NO2-计，mg/L） ≤1.0

溴酸盐（mg/L） ≤0.01

微生物指标
总大肠菌群（CFU/100mL）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CFU/250mL） 不得检出

4.6 管道直饮水系统净水水质检测方法：铜绿假单胞菌按 GB 8538 规定的检测方法，其它项目按 GB/T 5750
规定的检测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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